关于公布《2011-2013聘期校聘二、三级专业技术岗位
晋级条件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    根据《河海大学教师岗位设置与聘用暂行办法》（河海校人【2008]】号）文件精神， 《河海大学河海大学2011-2013年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河海校人【2011】校人34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《2011-2013聘期校聘二、三级专业技术岗位晋级条件》。该办法经学校聘用委员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-7-1
2011-2013聘期校聘二、三级专业技术岗位晋级条件

一、二级岗位基本申请条件

（1）满足①，且满足②、③、④、⑤中的一条：

①在教授（研究员）岗位任职6年及以上，上一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。

②“Nature”或“Science”或相当影响因子论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。

③国家级三大奖一等奖前3名，国家级三大奖二等奖前2名，国家级教学一等奖前2名。

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带头人，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，
⑤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，江苏省“333”工程第一层次人选，长江学者，千人计划、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。

（2）或满足⑥，且满足⑦、⑧、⑨中的一条：

⑥在教授（研究员）岗位任职9年及以上，在本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影响，上一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。

⑦省部级科技一等奖第1名，省级教学特等奖第1名。

⑧国家级重大、重点项目主要负责人（973一级子题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863重大重点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第一负责人）。

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、省级教学名师、全国模范教师、江苏省“333”工程第二层次人选，江苏省“双创”人才。

（3）或在学校发展、学科建设、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中做出公认的重大贡献者。
（4）学校引进的曾在海外长期工作、业绩突出、成果显著的高层次人才，可适当放宽对任职年限的要求。
二、三级岗位基本申请条件：

（1）在教授岗位任职3年及以上，上一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，若满足二级岗位基本任职条件中的②、③、④、⑤或⑦、⑧、⑨中的任意一条，或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可优先申报三级岗。
①、国家级三大奖二等奖前3名。
②、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、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、国家级“质量工程”竞争性项目负责人。

③、科技成果转化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。
（2）凡我校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，受聘教授岗位12年及以上，考核合格及以上，独立指导博士研究生，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，教学、科研业绩显著，可申报三级岗位。
（3）在四级岗满一个聘期，且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，可限额申报三级岗。
